
固安县人民政府
关于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公告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一中、二中全会精神，贯彻

落实省委十届三次全会精神及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深入推进

全县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，为推进全县经济

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，按照《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

厅关于开展政府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冀政

办字〔2023〕50号）和《廊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政府

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廊政办字〔2023〕24

号）相关要求，于 2023年 5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规范性文件

清理工作，对全县各部门以及法律、法规授权管理公共事务职能

的组织制定的、现行有效的全部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，现

将本次清理结果予以公布。

附件 1：固安县保留的规范性文件目录

附件 2：固安县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

附件 3：固安县宣布失效的县政府规范性文件目录

固安县人民政府

2023年 8月 15日



附件 1

固安县保留的规范性文件目录
（共 21 件）

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

起草部门：县民政局（共 8 件）

1
固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将我县农村四类困难

人员纳入低保工作的通知
[2019]-41

2
中共固安县委办公室、固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

发《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若干措施》的

通知

固办〔2020〕47
号

3
固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关于加强和改

进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和流浪未成年人保护工

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〔2020〕56号

4
政府办关于印发《加强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和管

理的意见》的通知
[2019]-51

5
政府办关于印发《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

展的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[2021]-18

6
固安县民政局关于印发《固安县低保边缘家庭认

定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固民[2021]99
号

7
固安县民政局关于印发《固安县特困人员认定办

法》的通知

固民[2021]100
号

8
固安县民政局关于印发《固安县城乡居民最低生

活保障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固民[2021]105
号

起草部门：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共 8 件）

1 《固安县管道燃气特许经营管理办法》 〔2018〕176号
2 《固安县公共住房管理办法》 〔2018〕124号



3 《固安县物业服务企业准入、退出管理办法》
固办〔2020〕22

号

4 《固安县居民自建房屋及建筑物建设管理办法》 〔2021〕129号
5 《固安县公共住房委托租赁暂行办法》 〔2021〕117号
6 《固安县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星级考评细则》 〔2022〕10号

7
《关于理顺物业管理体制机制加强新时代城市社

区治理的实施方案》

固办〔2022〕13
号

8
《关于加快推进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发展的若干

措施（试行）》
[2021]160号

起草部门：县审计局（共 1 件）

1
固安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固安县聘请社会中介

机构参与政府投资项目结算审核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的通知

【2020】156号

起草部门：县综合行政执法局（共 4 件）

1
固安县未利用土地实施临时管护责任制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
〔2022〕121号

2 固安县建筑垃圾管理办法 〔2021〕56号
3 固安县城市停车场管理办法 〔2021〕189号
4 固安县户外广告和牌匾标识的管理办法 〔2021〕113号



附件 2

固安县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
（共 1 件）

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

起草部门：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共 1 件）

1
《固安县房地产开发项目配套公建设施移交管

理办法》
固办[2020]16号



附件 3

固安县宣布失效的县政府规范性文件目录
（共 9 件）

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

起草部门：县民政局（共 5 件）

1
固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《固安县高龄补贴管

理办法》
(2018)45号

2
固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固安县城乡低

保审核审批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(2018)112号

3
固安县人民政府印发《固安县困难群体保障工作

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（2018）50号

4
固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固安县困难残

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施细则》

的通知

(2016)32号

5
县政府印发《固安县支出型贫困家庭临时救助暂

行办法》的通知
[2018]-101

起草部门：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共 4 件）

1
固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固安县住宅专

项维修资金使用若干规定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〔2020〕58号

2 《固安县公共住房维修管理暂行办法》 〔2020〕43号
3 《固安县保障性住房分配及后期管理暂行办法》 〔2018〕122号
4 《固安县物业管理暂行办法》 〔2017〕294号


